
附件

江汉区应急管理局2022年
应急管理监督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落实应急管理监管职责，创新应急管理监管执法方式，规范监督检查行为，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24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要求，结合全区应急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家、省、市、区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区应急管理重点工作，认真执行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御法律法规，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综合监管职责，全面规范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防御执法行为，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及时发现和排除各类事故隐患，加强自然灾害防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全区安全稳定。
二、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执法人员数量：区应急管理局现有在编持证执法人员19人，在岗18人，纳入计算的执法人员16人，占全部在编持证人执法人员的84.21%。
    （二）总法定工作日：3950个工作日
国家法定（执法）工作日=365-双休日-法定节假日=365-104-11=250个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执法）工作日×在岗行政执法人员总数=250×16-50=3950个工作日（备注：10月份一名执法人员退休，核减50个工作日）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830个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检查工作日=3950-1253-1867=830个工作日
    （四）其他执法工作日：1253个工作日
1、安全生产综合监管=2人×150天=300个工作日
2、实施行政许可=2人×35次×2日=140个工作日
3、生产安全事故调查=3人×3次×30日=270个工作日
4、受理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举报=2人×45次×1日=90个工作日
5、参加部门联合执法=3人×12次×1日=36个工作日
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1人×15×1日=15个工作日
7、资料整理、归档、统计=10人×12次×1日＋（执法、应急报表、打非治违报表及各类统计报表）1人×52次×1日=172个工作日
8、开展应急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4人×20次×1日=80个工作日
9、上级机关安排的工作任务=15人×10次×1日=150个工作日
   （五）非行政执法工作日：1867个工作日
    1、机关值班=2人×1次×250日=500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约400个工作日  
3、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工作=4人×30次×2日=240个工作日；
4、参加党群活动=16人×12次×1日=192个工作日
5、突发事件处置=2人×100次×1日=200个工作日
6、 重大活动应急保障=5人×15次×1日=75个工作日
7、 病假、事假、公务员法定年休、探亲、婚（丧）假等约260个工作日
三、监督检查内容
以行政权力清单为基础，根据《安全生产法》、《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防雷减灾管理办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除重点检查单位外，一般采用抽查和“双随机”的方法对企业的台账资料和现场管理情况进行检查。抽查和“双随机”检查内容从“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中选取。以非随机方式开展的检查从《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监督检查重点事项表（2017版 试行）》中选取检查内容。
四、监督检查安排
（一）重点监督检查安排（508个工作日）
1、对以下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每两月全覆盖检查1次重大节假日抽查2次（2人×8次×13日=208个工作日）。（牵头部门：危化监管科，执法大队根据工作需要配合）
	序号
	检查时间
	检查单位
	责任部门

	1
	每季度各1次、重大节假日各1次
	中石油金家墩加油站
	危化监管科

	2
	
	金瑞鑫汉口加油站
	

	3
	
	道达尔石油新华站
	

	4
	
	中石化菱角湖加油站
	

	5
	
	中石化青年路加油站
	

	6
	
	中石化北湖加油站
	

	7
	
	中石化杨汊湖加油站
	

	8
	
	中石化姑嫂树加油站
	

	9
	
	中石化姑嫂树路加油站
	

	10
	
	中石化贺家墩加油站
	

	11
	
	中石化三眼桥加油站
	

	12
	
	中石油常青加油站
	

	13
	
	凌云科技集团凌云加油站
	



2、对以下危险化学品票面经营单位每月抽查不少于6家（2人×12次×6日=144个工作日），全年检查覆盖率100%。（牵头部门：危化监管科，执法大队根据工作需要配合）
	序号
	检查时间
	检查单位
	责任部门

	1
	每月至少抽查6家
	延长石油湖北销售有限公司
	危化监管科

	2
	
	武汉市天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
	
	武汉市华龙润滑油有限责任公司
	

	4
	
	武汉太和电镀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5
	
	武汉丽盛达商贸有限公司
	

	6
	
	湖北鑫创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
	
	武汉业朗化工有限公司
	

	8
	
	武汉欧亚泰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9
	
	武汉拓旭化工有限公司
	

	10
	
	武汉德源化工经营部
	

	11
	
	辉泉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12
	
	四国化研（上海）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13
	
	武汉欣加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4
	
	武汉林赛化工有限公司
	

	15
	
	武汉首诺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6
	
	武汉市星星星药品器械有限公司
	

	17
	
	武汉融创化工有限公司
	

	18
	
	武汉嘉聪贸易有限公司
	

	19
	
	武汉铂锐化工有限公司
	

	20
	
	湖北天亿华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1
	
	武汉力友嘉诺贸易有限公司
	

	22
	
	武汉市鑫民族化工有限公司
	

	23
	
	武汉市彪龙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24
	
	武汉楚寓贸易有限公司
	

	25
	
	武汉金宏化工有限公司
	

	26
	
	武汉齐来格科技有限公司
	

	27
	
	武汉鑫儒化工有限公司
	

	28
	
	湖北乾豪进出口有限公司
	

	29
	
	武汉栖霞山化工有限公司
	

	30
	
	武汉阳德化工有限公司
	

	31
	
	武汉诺贝化工有限公司
	

	32
	
	中石油燃料油有限责任公司华中销售分公司
	

	33
	
	湖北大东甲不锈钢有限公司
	

	34
	
	湖北壳牌能源有限公司
	

	35
	
	湖北中海巨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6
	
	武汉柏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
	
	武汉裕弘利化工有限公司
	

	38
	
	国科天宇（武汉）科贸有限公司
	

	39
	
	武汉嘉尔特化工有限公司
	

	40
	
	武汉市广润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41
	
	武汉市和昌化工有限公司
	

	42
	
	武汉市农业局（林业局）物资站
	

	43
	
	武汉凯普物资有限公司
	

	44
	
	国药控股湖北新特药有限公司
	

	45
	
	武汉环宇表面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46
	
	湖北绿火神焊割燃气有限公司
	

	47
	
	武汉市伊斯莱经贸有限公司
	

	48
	
	武汉市三兴化工有限公司常青分公司
	

	49
	
	金澳国源（武汉）石化有限公司
	

	50
	
	武汉博莱特化工有限公司
	

	51
	
	武汉美添宝化工物资有限公司
	

	52
	
	武汉新发工艺五金钢膜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53
	
	武汉德力普化工有限公司
	

	54
	
	武汉华申化学试剂有限责任公司
	

	55
	
	国采能源（武汉）有限公司
	

	56
	
	武汉宏兴祥化工有限公司
	

	57
	
	武汉佳垠石化有限公司
	

	58
	
	武汉聚星贸易有限公司
	

	59
	
	武汉安铭鑫科技有限公司
	

	60
	
	湖北中油丰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61
	
	湖北道石能源有限公司
	

	62
	
	湖北崇璟合盛科技有限公司
	

	63
	
	武汉昊天化工有限公司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及事故单位执法检查（2人×25次×1日=50个工作日）。（责任部门：综合监管科）
	序号
	检查时间
	
	责任部门

	1
	


每半年1次


	武汉捷盛经贸有限公司
	综合监管科

	2
	
	湖北佳尔美服饰有限公司
	

	3
	
	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
	

	4
	
	武汉新金首饰制造有限公司
	

	5
	
	武汉荒井密封件制造有限公司
	

	6
	
	武汉通联路桥机械技大有限公司
	

	7
	
	湖北盛佳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8
	
	武汉威和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
	
	武汉华纳联合药业有限公司
	

	10
	
	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11
	
	武汉华康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2
	
	武汉浙商联华印刷有限公司
	

	13
	每年一次
	武汉清霆彩印有限公司
	


4、 应急预案专项执法检查（2人×31次×1日=62个工作日）：每月抽查2-3家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编制及演练情况。（责任部门：应急指挥中心）
	序号
	检查时间
	检查单位
	责任部门

	1
	每月抽查
2-3家
	湖北佐尔美服饰有限公司
	应急指挥中心

	2
	
	武汉新金首饰制造有限公司
	

	3
	
	武汉荒井密封件制造有限公司
	

	4
	
	武汉市东安机械有限公司
	

	5
	
	武汉王建平时装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6
	
	武汉捷盛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7
	
	金瑞鑫汉口加油站
	

	8
	
	道达尔石油新华站
	

	9
	
	凌云科技集团凌云加油站
	

	10
	
	湖北中油智全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常青经营部
	

	11
	
	锦江国际大酒店
	

	12
	
	泛海喜来登酒店
	

	13
	
	武汉泛海费尔蒙酒店
	

	14
	
	万科君澜酒店
	

	15
	
	美联都市酒店
	

	16
	
	纽宾凯国际酒店
	

	17
	
	金盾大酒店
	

	18
	
	东方建国大酒店
	

	19
	
	武汉新华VOCO酒店
	

	20
	
	江宸天街
	

	21
	
	中百百货
	

	22
	
	M+购物中心
	

	23
	
	泛海城市广场
	

	24
	
	新世界百货	
	

	25
	
	新唐万科广场
	

	26
	
	华发中城商都
	

	27
	
	花园道商业体
	

	28
	
	季佳荟
	

	29
	
	武商MALL国广
	

	30
	
	武商MALL武广
	

	31
	
	武商世贸广场
	


5、 160米以上建设项目监督检查（2人×9次×1日=18个工作日）。（责任部门：防汛减灾科）
	序号
	检查时间
	检查单位
	责任部门

	1
	


全年全覆盖1次


	武汉昱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防汛减灾科

	2
	
	武汉中海鼎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3
	
	湖北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
	
	天立不动产（武汉）有限公司
	

	5
	
	武汉联投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6
	
	湖北长投恒基置业有限公司
	

	7
	
	武汉康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8
	
	武汉楚驰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9
	
	武汉三镇中心置业有限公司
	


6、防雷安全监督检查（2人×13次×1日=26工作日）。（责任部门：防汛减灾科）
	序号
	检查时间
	检查单位
	责任部门

	1
	


全年全覆盖1次


	道达尔石油武汉公司新华路交通服务站
	防汛减灾科

	2
	
	武汉金瑞鑫石油有限公司汉口加油站
	

	3
	
	凌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凌云加油站
	

	4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姑嫂树路加油站
	

	5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年路加油站
	

	6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菱角湖加油站
	

	7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三眼桥加油站
	

	8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汉杨汊湖加油站
	

	9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北湖加油站
	

	10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贺家墩加油站
	

	1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姑嫂树加油站
	

	12
	
	湖北中油智全石油公司常青经营部
	

	1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金家墩加油站
	


  （二）一般监督检查安排（322个工作日）
1、“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2人×12次×1日=24个工作日）：每月通过“双随机抽查监管系统”随机抽查1家生产经营单位。（责任部门：执法大队）
    2、粉尘涉爆、有限空间专项执法检查（2人×18次×1日=36工作日）：每年5-10月通过抽查12家涉及有限空间生产经营单位，全年抽查6家粉尘涉爆生产经营单位。（责任部门：综合监管科、执法大队）
3、其他专项执法检查（22个工作日）：打非治违专项执法检查。（责任部门：危化监管科，执法大队配合参与）
4、行政处罚案件办理（2人×10件×12日=240工作日）对日常监督检查、双随机执法、投诉举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任部门：执法大队）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计划执行落实。各科室要高度重视执法检查工作，结合科室工作做好统筹安排，对监督检查计划进行分解细化，将任务具体量化到个人，明确时间节点要求，切实按照审批后的监督检查计划执行到位。如确有需要对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进行调整的，严格按照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文规定，重新履行报批和备案手续。
（二）严格依法开展执法。各科室要建立监督检查计划工作台账，认真填写执法文书，严格执法程序，建立监督检查档案。所有检查必须填写检查记录、作出检查结论。如有整改事项，必须下达整改指令书，整改到期必须复查验收。凡是拒绝整改或逾期未整改完成或整改复查验收不合格的，必须进入行政处罚程序，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三）不断提高执法效能。各科室要切实提高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观念，全面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执法公示制度，按要求运用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系统开展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执法工作。定期开展学习交流活动，结合执法具体情况，分析监督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不断改进，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执法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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